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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預警相關注意事項 

 

★各班導師 
1. 先期輔導填報時間：依公告時間為準 
2. 期中預警輔導填報時間：依公告時間為準 

★輔導填報 操作說明：https://ctld.usc.edu.tw/p/403-1060-62-1.php 

★任課教師 
1. 期初預警填報時間：依公告時間為準 
2. 期中預警填報時間：依公告時間為準 
3. 「教師針對學生學習預警填報是否完成」會記錄於「教師教學檢討表」中。請老師們
務必完成上網作業，以免影響個人考核紀錄。 

★預警填報系統 操作說明：https://ctld.usc.edu.tw/p/403-1060-62-1.php 

★「教師針對學生學習預警」及「導師落實學生預警輔導」指標之執行率需達 80%，敬請
各位教師配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上網填報作業。 

★各階段預警填報相關疑問請洽詢教學發展一中心（02-25381111分機 2611）。 
 


